
闽环保议〔2022〕4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1604 号

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林业局：

沈艺斌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争取将平和县列入福建省林业

碳汇项目开发交易试点县的建议》（第 1604 号）收悉，我厅的

办理意见如下：

为了更好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

化，2017 年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林业碳汇交易试点。一是加强制

度建设，研究出台《福建省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将福建林业碳汇纳入碳交易，将碳汇抵消比例从国家的 5%提高

至10%。建立碳汇交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强化部门间的政策协

同和工作推进。二是支持贫困地区参与开发交易，将林业碳汇

开发交易作为生态补偿、推动精准扶贫重要抓手，优先推动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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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苏区开发的林业碳汇项目备案、交易。截至目前，备案林

业碳汇项目 23个，签发碳汇减排量 324 万吨，市场成交 351 万

吨、金额 5200 万元，交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，碳汇经济效益惠

及广大林农。三是积极推动碳汇开发创新，推进基于国家温室

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下的福建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的研究开发，

争创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，通过开展碳汇质押等绿色融资助力

林业高质量发展。

针对沈艺斌等代表提出将平和县列入林业碳汇交易试点范

围的建议，下一步，我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，围绕落

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在原有试点基础上持续推动林业碳汇试

点工作，配合贵局共同推进平和县林业碳汇开发和参与市场交

易有关工作。

为更好地推动生态资源向生产资产转化，我厅还将在以下

方面加大工作力度：一是加快完善碳市场交易机制，不断丰富

碳交易产品和交易模式，探索更多碳汇金融支持工具；二是加

强研究创新和备案管理，积极推进新方法学研究，完善项目备

案方法，推动碳汇项目规范化管理；三是探索扩大消纳渠道，

在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中推动实施碳中和行动，鼓励使用林业

碳汇抵消活动和会议产生的排放。同时，进一步加强与国家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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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对接，推动福建林业碳汇进入全国市场交易，拓展碳汇发展

空间。

领导署名：徐 威

联 系 人：苏汝波

联系电话：0591-883670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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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3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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